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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图中建筑物、构筑物的定位坐标点为外墙边线交点，建筑间距为建筑物、构筑物外墙边线的间距。

3、本图中的绿地仅为范围及位置的要求示意。具体绿化设计以施工图为准，不属于本次许可范围，绿地中

作为景观组成部分的小品、亭台、曲廊、小广场、水面(含游泳池)等场地不超总绿地面积的30%，超出

6、本项目应配套建设海绵城市相关设施，并符合《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佛山市自然资源关于引发佛山》

部分不计入绿地率。

9、本地块结合绿地安排居民户外健身场地及体育健身场地。体育健身场地(满足人均用地面积≥0.3平方米，

5、本项目应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具体按照《佛山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2022-2035)》中有关

7、本项目新建住宅配建停泊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接口，新建公共停车场(库)应按不

低于30%的比例建设快速充电桩，新建公共建筑(办公楼、商场、酒店等)应按不小于20%的比例配建充换

电桩或预留充换电设施接口。

8、住宅按不低于50%非机动车泊位数的比例划作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并满足不低于0.30辆/套配建电动自行车

集中停放场所。商业按不低于50%非机动车泊位数的比例划作电动自行车停车位。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应

说明：

4、本图中机动车出入口未标注的为不设置关闸。

规定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或对应的省标准) 内容执行。建筑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建筑物

 (超高层建筑) , 按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建设。建筑高度小于100米时：非保障性住房且单体计容建筑面

按不低于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30%的比例配建充电设施，充电设施的配建应符合安全、便捷的原则，具体

   控指标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大于等于70%,下沉式绿地率≥30%，可渗透面积比例≥40%

或室内人均建筑面积>0.1平方米)，宜结合小区绿地安排，设置室外器械场地、慢跑道、球场及儿童活动

场所等。具体设计方案以施工图为准。

积大于等于2000平方米的住宅不低于一星级 (核心单元范围) 绿色建筑建设标准；建筑面积大于等于2万

平方米的配建大型公共建筑或国有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配建公共建筑，按不低于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建

设；建筑面积小于2万平方米且单体计容建筑面积大于等于2000平方米且非国有资金参与投资的其他配建

公共建筑，按照不低于一星级 (核心单元范围)绿色建筑标准建设；单体计容建筑面小于2000平方米的其

他建筑按照基本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

10、沿城市道路的居住建筑基地的围墙高度不得大于2.0米，并应透空设置（立面及平面上透空率应大于80%）

其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内应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商业服务业设施不得设置围墙，功能区域分隔宜用

绿篱，花基，树木进行分割。

1、本图中的坐标、标高、距离尺寸以米为单位。本图采用佛山2000坐标系。本地块室外地坪标高参照

以1985国家高程基准3.80为起算基点；对应相对标高±0.000详见图纸所示。

   市海绵城市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佛建（2024）22号）规定的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

设置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及《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要求》(粤消安办(2022)15

号)等关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11、下沉庭院及台阶设计仅为示意，具体以施工图为准。


